免征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计量器具强制检定费 27万余元

【政策依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湘财综〔2017〕16号）、《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停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费和计量强制检定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湘财综函〔2017〕5号）；

【政策干货】自2017年4月1日起，停佂质监部门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费，不含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自愿委托检验费）、计量收费（即行政审批和强制检定收费。非强制检定不得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服务并收费）。

【案例】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地处株洲市商业繁华地带——中心广场，现拥有株洲百货大楼、天元购物广场等十二个独立门店，从业员工7千余人，营业面积超10万平方米，下设二十一个商品经营部，主要经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针纺织品、烟酒副食、服装鞋帽、文化用品、通讯器材等40个大类共计10万余种商品。株百是株洲市本土的零售商业企业，具备经营规模大、经营品种多、环境设备优的优势，也是湖南省大型零售商场之一。公司每年就电子秤、电子天平等计量器具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并申请株洲市计量测试检定所强制检定。自2017年4月1日执行计量收费停佂政策起至2019年底，株洲市计量测试检定所共检定株洲股份有限公司强制计量器具1030台（件），减免费用27万余元。2020年计划检定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强制计量器具300多台（件），减免费用约9万元。

株洲地区相关企业可拨打28687856咨询了解相关政策。需提供帮助的企业可以拨打22212345企业服务专线；惠企政策未落实可拨打22912345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线投诉。
